
輔仁大學學生獎懲辦法(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六條 第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輕

重，分別記申誡乙次或以上之處分： 

一、妨害公共秩序者。 

二、於教室、圖書館、宿舍、劇場或

研習室等場所附近未保持肅靜，

以致影響教學或影響他人安寧，

不聽勸止者。 

三、違犯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情

節輕微者。 

四、毀損或妨害合法張貼之公告、海

報或插立之旗幟。 

五、執行公務服務不盡職責，以致他

人財物或權益受損，情節輕微者。 

六、違犯本校考試規則第三條至第七

條之規定。 

七、無故曠席或故意規避不參加學校

及院系所（含）以上之單位規定

參加之集會或活動者。 

八、隱匿真實住址不報或所報住址不

實或住址變更不報者。 

九、在校內戒菸輔導區以外地點吸菸

(含電子煙、加熱式或非加熱式菸品)

者。 

十、有性騷擾、性霸凌或公然猥褻之

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

實，情節輕微者。 

十一、違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規

定，經權責單位認定屬實，情節輕微

者。 

十二、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

者。 

第六條 

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依情節輕

重，分別記申誡乙次或以上之處分： 

一、妨害公共秩序者。 

二、於教室、圖書館、宿舍、劇場或

研習室等場所附近未保持肅靜，

以致影響教學或影響他人安寧，

不聽勸止者。 

三、違犯本校學生宿舍管理辦法，情

節輕微者。 

四、毀損或妨害合法張貼之公告、海

報或插立之旗幟。 

五、執行公務服務不盡職責，以致他

人財物或權益受損，情節輕微者。 

六、違犯本校考試規則第三條至第七

條之規定。 

七、無故曠席或故意規避不參加學校

及院系所（含）以上之單位規定

參加之集會或活動者。 

八、隱匿真實住址不報或所報住址不

實或住址變更不報者。 

九、在校內戒菸輔導區以外地點吸菸

(含加熱式或非加熱式菸品)者。 

十、有性騷擾、性霸凌或公然猥褻之

行為，經權責單位調查認定屬

實，情節輕微者。 

十一、違犯校園霸凌防制準則之規

定，經權責單位認定屬實，情節輕微

者。 

十二、有其他相當於上列各款之情事

者。 

第 九 款 因

「菸害防制

法」修正通

過實施，校

區內全面禁

菸，故修訂

條文內容。 

 


